晋江市法律援助志愿者招募启事

为动员社会各界通过志愿服务方式积极投身法律援助工作，推动法律援助和志愿服务事业进一步发展，决定实施晋江市法律援助志愿者服务计划，在全市范围内招募法律援助志愿者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一、招募对象和要求
1、律师、公证员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；
2、司法鉴定从业人员；
3、具有法律职业资格，尚未取得律师职业证的人员；
4、从事法学教育、研究的专家、学者；
5、高等院校法律专业的在校高年级学生；
6、政法系统有专业特长的离退休干部；
7、具有法律大专以上学历在机关、团体、事业单位专职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；
8、从事法制宣传报道工作的记者、文艺创作人员；
9、具有相应的资质、技能，能够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帮助的其他人员。

　　应募者应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，热心于法律援助事业，身体健康，能够适应法律援助志愿工作的实际要求。

　　二、志愿服务形式
1、解答法律咨询、提供法律意见；
2、代拟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；
3、诉讼、非诉讼代理；
4、刑事辩护；
5、公证证明；
6、司法鉴定；
7、宣传法律援助制度；
8、募集法律援助资金；
9、参与法律援助机构组织的其他志愿服务工作。

　　以上事项法律、法规规定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人员承办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　　三、报名方式
　　法律援助志愿者的招募采取集体统一报名（面向有关社会团体）和个人报名（面向社会）相结合的方式。

　　个人报名方式：

　　1、填写《晋江市法律援助志愿者注册登记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；

　　2、个人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及相关资格证明；

　　3、提交1寸同底彩色照片3张。

　　集体统一报名方式：

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志愿者可集体报名，由推荐组织将被推荐者个人资料（按照个人报名方式规定提交的材料）统一报晋江市法律援助中心。
　　邮寄地址:晋江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（邮编：362200）。

　　接待地址:晋江市司法局一楼法律服务大厅。

　　联系电话：85665236,85669148 
联系人：李小姐
邮箱：flyz@jjflyz.com
我们真诚欢迎热心于法律援助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，加入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，与我们一道关心、帮助社会贫弱群体，维护公平、正义的社会法治，共创美好未来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晋江市司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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